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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能定位与模式选择*

于 　 冲　 　 　 巩 宸 宇

摘　 要：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对于推动司法公开，实现违法犯罪预防、违法犯罪风险评估等具有积极意义。 违法犯罪

信息兼具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属性，使得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对

违法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制度性障碍。 因此，有必要科学界定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明确违法犯

罪信息公开的程序、途径、期限等，以平衡公共利益与违法犯罪人权益保护，实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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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数据背景下，违法犯罪信息①的应用从单

一的刑事司法领域转向多元化的基础信息管理领

域，违法犯罪信息的曝光率不断提升。 ２０１６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明确要求，除几类特殊的裁判文书之外，其他

裁判文书均应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布，这就意味着任

何人均可通过网络查到相关犯罪人的信息。 但是，
对于已经接受处罚、即将回归社会的违法犯罪人而

言，此类信息公开会产生公共利益保护与个人利益

保护之间的冲突。 本文分析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

能定位及其限度、模式、期限等，对相关问题进行有

针对性的回应。

一、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能定位

１．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基础功能：预防违法

犯罪

很多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违法犯罪记录登记查

询制度，对查询或者公开违法犯罪信息的主体、事
由、范围、结果等作了规定。②综观相关法律制度，违
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基础功能在于预防违法犯罪，主

要体现为：在规范性评价上，对违法犯罪人限制甚至

剥夺一定的从业资格，实现特定行业领域内的违法

犯罪预防，或者基于其违法犯罪记录而对其再犯行

为予以从重处罚，实现个别化的特殊预防；在非规范

性评价上，通过违法犯罪信息公开，便于社会公众监

督和预防违法犯罪发生。
（１）规范性层面的预防功能：对违法犯罪人的

特殊预防。 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基本功能，首先在

于通过对违法犯罪记录的规范性评价，限制有违法

犯罪记录者从事特定行业，或者对其再次违法犯罪

给予从重处罚、特别矫正。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对从业资格的限制甚至剥夺。 我国行政立法对

曾经犯罪的人甚至有过特定违法行为的人，对其从

事特定行业的资格几乎都进行限制甚至无限期的剥

夺。 客观上讲，这种对违法犯罪人权利资格的限制、
剥夺主要是为了特定行业内的犯罪预防，这种从业

禁止规定的落实需要以违法犯罪记录的公开、查询、
确认为基础和前提。 其二，通过从重处罚实现特殊

预防。 对有违法犯罪记录者从重处罚，体现了对其

人身危险性的特殊评价， 这种特殊评价主要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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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累犯制度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屡

教不改的规定。 其三，在刑事诉讼中对有违法犯罪

记录者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 例

如，有关机关在实施批准逮捕必要性审查、酌定不起

诉、宣告缓刑、准予假释时，需要对犯罪人的社会危

害性、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审查和评价，违法犯罪记录

在此过程中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起着关键作用。
一般认为，存在多次违法犯罪记录的人与从未违法

犯罪的人相比，二者的人身危险性是不一样的。 值

得注意的是，违法犯罪信息用于犯罪风险评估，在某

种程度上会与刑事程序中适用无罪推定、控辩双方

平等原则产生激烈的冲突，这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违法犯罪信息的公开和使用提出了要求。
（２）非规范性层面的预防功能：自发的社会防

卫。 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社会公

众通过对违法犯罪信息的获取，自发地对违法犯罪

进行防范。 同时，通过违法犯罪信息的公开，有助于

社会公众对违法犯罪人进行道德评价。 这种对违法

犯罪人在道义上的责难及社会认同感的否定，在一

定程度上不仅使违法犯罪人不敢再越“雷池”，还对

社会公众进行警示，使社会公众遵守公共道德、积极

守法，产生震慑潜在的违法犯罪者的效果。③

２．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衍生功能：促进民事征

信评价与社会治理

随着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违法犯

罪信息公开越过刑法领域向民法领域延伸。 基于国

际迁徙管理目的、征信评价管理目的而对违法犯罪

信息加以利用，有助于加强信用监管，构建完善的征

信评价管理体系。 例如，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

南的通知》（国办函〔２０１６〕 １０８ 号）中指出，要开展

企业信用监管警示工作，“对有轻微违法失信的企

业，通过公开失信记录、督促整改等措施加强监管；
对有违法违规等典型失信行为的企业，采用公开违

法记录、重点抽查、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市场限制等

措施加强监管；对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适用

重点检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市场禁入等

监管措施”。 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具体的违法犯

罪信息征信评价机制，但很多行业或领域已经展开

相关探索。 除了促进征信评价，违法犯罪信息公开

在防范社会公共风险中也能产生积极作用。 例如，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２〕３０ 号）中提出，督促运输企业

加强驾驶人聘用管理，并“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

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
此外，违法犯罪信息公开有利于相关信息的交流、融
合，如有利于整合国际迁徙信息，提高国家对国际迁

徙的管理能力。
通过构建体系化的个人信息系统，将违法犯罪

记录与个人征信等联系在一起，将打击违法犯罪与

促进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有助于推进社会治理体系

现代化。 因此，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具有从单纯的违

法犯罪预防向一般的社会治理创新转化的功能。 例

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于隐瞒行踪轨迹与密

切接触史的人员信息以及违反传染病防治相关规定

的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的行动轨迹等信息进行公

开，不仅有助于有关部门及时查找有染病风险的密

切接触者，同时有助于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提高

个体抵御疫情风险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社

会治理需要而公布相关病例的信息不能无视个人信

息保护而全盘公开，应当在公共卫生安全和个人信

息保护之间做好协调、平衡。

二、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限度与条件

１．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应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权

违法犯罪信息在很多情况下属于司法活动的客

观记载，因其收集主体、程序、目的以及使用形式的

特殊性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公共信息的组成

部分。 因此，违法犯罪信息同时具备个人信息和公

共信息的属性。 一方面，违法犯罪信息包括违法犯

罪人的姓名、性别、身份等个人信息，记录了可识别

的个人相关信息；另一方面，违法犯罪信息是基于违

法犯罪行为而形成的客观事实，是由国家机关搜集、
存储、记录的客观数据，具有公共信息属性。④违法

犯罪信息的个人信息属性，决定了其公开不应是无

限制、无条件的。 应当通过公开的事由、时间、程序、
方式等条件设置，避免违法犯罪信息的过度公开，减
少大数据背景下违法犯罪信息被滥用的风险。

实践中司法机关或媒体公开的违法犯罪信息，
即使曾被作为公共信息，也不应一直处于公开状态。
对于违法犯罪信息不加区分地无限期公开，会极大

地阻碍违法犯罪人员回归社会。 例如，对于轻微违

法犯罪信息不加限制地公开，不仅对违法犯罪预防

的意义有限，还会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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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对轻微违法犯罪信息进行附

条件的隐私化保护，使其从兼具公共信息和个人信

息的属性变为单纯的个人隐私信息。 ２０１８ 年生效

的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规定了“数据被遗忘

权”等新型权利，以强化个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

权；同时规定个人数据的存储不得超过必要的时限，
以保障个人信息不被过度使用。 我国立法在违法犯

罪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上，可以在平衡违法犯罪信

息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确保实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

的预防违法犯罪、促进社会治理等功能的基础上，引
入“数据被遗忘权”的规定，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对
违法犯罪信息予以隐私化保护，在保护公共利益的

同时保护相关人员的正当权益。
２．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应避免公共利益对个人权

益过度挤压

违法犯罪信息作为个人不良行为的数据留痕，
往往会引发社会公众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非规范性评

价，进而形成的“标签效应”极大地阻碍违法犯罪人

回归社会。 对此，有必要在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公

共利益保护与刑满释放人员再社会化的利益保护之

间找到平衡点。⑤找寻这种平衡点的路径是，首先评

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是否有利于违法犯罪预防和社

会治理；其次评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是不是预防违

法犯罪及进行风险评估所必需的；最后对相关利益

进行权衡，评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所保护的公共利

益是否高于个人隐私权益。 如果无视违法犯罪信息

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允许社会公众对相关人员的

违法犯罪信息肆意披露和传播，就会出现法庭内的

“剧场式”法律审判向无限公众参与的“广场式”道
德审判发展的不良现象。⑥有鉴于此，很多国家的立

法都规定了违法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平衡公共利

益保护与违法犯罪人合法权益保护。

三、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模式与期限

１．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模式与具体路径

从域外实践经验和我国实践探索来看，违法犯

罪信息公开模式主要有通过查询公开，通过微信、微
博、网站、报纸等媒体主动公开两种。 我国立法对违

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制度设计，应当针对不同的违法

犯罪类型，在合理平衡公共利益保护与个人利益保

护的基础上，分别设置这两种公开模式。
（１）通过查询公开。 通过查询公开违法犯罪信

息是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很多国家的立法中

都建立了违法犯罪记录登记查询制度。 总体而言，
通过查询公开违法犯罪信息应当注意三个方面。 其

一，违法犯罪信息数据库的统一化。 为保障违法犯

罪信息公开范围与限度的可控性，应当建立国家统

一的违法犯罪信息数据库，实现全国各地违法犯罪

信息联网、一体化管理，避免违法犯罪信息公开查询

的分割化、无序化。 其二，违法犯罪信息查询主体、
查询事由的限缩。 违法犯罪信息查询主体的范围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范围，因而有

必要对违法犯罪信息查询主体进行限制。 为了平衡

公共利益保护和私人权益保护，我国立法应当将违

法犯罪信息的查询主体限缩为：出于办案需要的司

法机关、行政机关；与案件相关的自然人、单位；基于

人事聘用、入职背景调查等查询目的而需要获取相

关信息的主体。 其三，合理确定可以通过查询公开

的违法犯罪信息类型。 除了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

罪，大部分违法犯罪信息应通过查询公开，以最大限

度地兼顾公共利益保护与个人权益保护。
（２）主动公开。 鉴于某些违法犯罪人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高度的再犯可能性，其违法犯罪信息

除了通过查询公开，还应主动向全社会公开，以使全

社会对特定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主动预防。 根据国外

相关立法和我国的实践经验，主动公开违法犯罪信

息应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明确主动公开的违法犯

罪信息类型。 主动公开违法犯罪信息是为了最大限

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对重大违法犯罪的预防及

加强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基于此种考虑，可
以主动公开的违法犯罪信息包括两类：一是关于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毒品犯罪、强奸罪尤其是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具

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信息；二是关于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惯偷惯骗等危害

性相对轻微的违法犯罪信息。 其二，明确主动公开

的范围与形式。 可以根据违法犯罪预防的必要性、
违法犯罪人的矫正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确定

违法犯罪信息主动公开的范围和形式。 例如：对于

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性侵幼女犯罪，可以参照各国的

普遍做法，对幼女进行绝对化保护，即对性侵幼女的

犯罪信息设定为永久性的主动公开，此时对公共利

益的保护超越对犯罪人个人权益的保护；对于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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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劳动报酬等危害性相对轻微的违法犯罪信息，
待违法犯罪人履行支付义务一定期限后便不再主动

公开。⑦

２．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期限

可以根据违法犯罪类型、法律责任类型等，对不

同罪质、不同处罚类型的违法犯罪进行分级分类的

信息公开。 有学者认为，违法犯罪人距离接受处罚

的时间越长，其重新违法犯罪的次数就越少，人身危

险性也越轻；其再次违法犯罪主要集中在接受处罚

的前半年、前一年和前两年之内。⑧因此，可以参照

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和累犯制度的规定，差异化

地确定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具体期限。
（１）有限公开的期限确定。 除了性犯罪、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具有严重社会危

害性的犯罪，大部分违法犯罪的信息在经过一定的

公开期限后，均应予以封存，不再公开，以实现对涉

及相关信息者的隐私化保护。 建议对违法犯罪信息

的具体查询期限作如下设定：涉及违法行为以及宣

告刑为不满 ５ 年的有期徒刑的，经过 ５ 年；涉及宣告

刑为 ５ 年以上不满 １０ 年的有期徒刑的，经过 １０ 年；
涉及宣告刑为 １０ 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经过 １５ 年。
上述查询期限经过后，对相关违法犯罪信息的公开

和传播即被视为侵权。
（２）永久公开的期限确定。 强调违法犯罪信息

公开中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并不排斥对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恶性犯罪的相关信息予以永

久公开。 对于社会危害性大、人身危险性强的恶性

犯罪，应当通过永久性的信息公开，实现对相关犯罪

的预防，同时震慑、遏制类似犯罪。 参考域外立法经

验及我国实践探索，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性犯罪等

五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相关信息应当予

以永久性的公开，以实现公共利益的绝对化保护。

四、结语

随着大数据背景下违法犯罪信息类型与内容的

多元化，充分挖掘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数据价值，对
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智能化开展以及刑罚的裁量、执
行，乃至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 建立违法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基于对违法

犯罪预防、社会征信建设、国际迁徙管理以及社会治

理的考量，科学、合理地设置信息公开的模式、条件、
期限等。 设置违法犯罪信息公开模式的关键是，根
据违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对不同类型的违法

犯罪信息进行差异化的公开；在公开的期限设置上，
应当考虑公共利益保护和个人权益保护的平衡，最
大限度地实现违法犯罪信息公开的功能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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